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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

普陀区教育学院校园内车辆交通管理规定

（2017年修订）
为了进一步加强校园道路和车辆交通管理，创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，保障教职员工的人身安全，根据交通法规及交通管理部门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具体情况，特制订本规定。
一、进入学院的各种机动车辆及助力车在校园内一律禁止鸣笛、超车和并行，进出校门行车速度不得超过5公里/小时，在校内行驶速度不得超过20公里/小时；夜间行车只准使用近光灯。
二、所有来院执行公务的车辆，接待单位应事先与门卫联系，在校门口使用有效证件填写《会客单》方可进入学院，离院时应由接待单位相关人员签字后并交门卫。
三、外单位车辆未经同意不得停放在校园内过夜；学院车辆不得随意停放在校内道路上过夜，均应停放在指定地点。
四、学院各单位组织重大活动，涉及外来车辆进入校园的，应事先与院部联系，并按规定行车路线、规定停车地点进行车辆行驶和停放，必要时由门卫组织人员协助指挥交通、管理车辆。
五、严禁在校园内无证驾驶机动车辆；非机动车应停放在指定的地点。

六、骑自行车须靠右行驶，不准骑车带人，不准骑快车；不准双手离，不准互相追逐和曲折竞驰，不准骑无铃、无刹或车刹失效的非机动车。
七、非机动车进出校门时应下车推行；机动车进出校门应减速。
八、任何单位、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占用、挪动交通设施和进行其它妨碍交通的活动，不得破坏交通标志。如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、掘动道路时，必须报经学院批准，事先报保卫部门备案，做到施工时安全措施完善，竣工时清除堆积物，以防发生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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